
沈阳市引进重要创新资源专项

指以国家布局区域创新高地、建设区域综合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契机，重点围绕

等领域，吸引世界500强企业、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前300高校、自然指数500强科研机构、路透社“全球最具

创新力研究机构”、“双一流”高校、中国科学院系统各研究所以及公认的行业龙头企业等，在“一城三区” 建设的高端研

发机构。

支持对象

符合上述要求的国内外创新主体，通过与市或相应区签订共建协议，在我市注册设立，以应用基础研究、技术研发、成果转

化、孵化育成等为主营业务的独立法人实体。

具有明确可行的
发展规划，具体
的年度发展目标，
清晰的科研路径，
能够持续形成引
领产业发展的新
理论、新技术、
新产品；

拥有一支人员结
构合理、专业水
平高的人才队伍。
由该领域内符合
《沈阳市高层次
人才认定办法》
规定的顶尖人才
或杰出人才牵头
主持。

与地方创新发展
结合紧密。

建立与地方联动
机制，优先支持
当地经济和社会
事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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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参与国家大科学装置、辽宁实验室、浑南科技城建设，推动形成原创性成果，助力突破“卡脖子”关键技术；主动服务沈阳创新

生态，积极参与“揭榜挂帅”等重点科研任务，助力产业技术研究院、重点产业园区、功能区发展。

支持标准
沈 阳 科 技
创 新 专 项
资 金 列 支

前资助 后补助

前资助经费额度1000-3000万元 后补助经费额度每年最高1000万元，最多连续支持3年。

研发机构共建协议并完成在沈注册被引进方须与相应区签订高端

对双方在项目用地、物理空间、科研设施、
办公条件、研发资金等方面的投入，经市
场化评估不低于1000万元的，按照1:1的
比例给予前资助，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。

自前资助资金到位之日起,高端研发机构应制定未来12个月的任务
目标,期满时,市科技局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指标完成情
况,后补助资金1000万元按照任务目标完成率的同等比例进行补
助,完成率低于70%的不给予补助。

绩效评价

评价内容

创新人员

• 包括职工总人数、研发人员

人数、在职研发人员数、柔

性引进研发人员数、高层次

人才人数以及研发团队总数

等。

创新条件

• 包括场地面积、科研仪器数

量、科研仪器原值以及研发

投入等。

创新成果

• 包括攻克关键技术、研发新

工艺、研发新产品、形成技

术标准、取得知识产权、获

得科技奖励以及产学研合作

等。

经济效益

• 包括销售收入、技术性收入、

实现利税以及创办或孵化科

技企业等。

治理结构

• 包括法人实体注册、资本投

入、治理制度等。

本细则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，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1年

• 涉企补助资金由市、区县（市）按照1:1比例承担，由市

财政局统一下达。

• 按照每年科技创新资金预算总额和科技创新政策需求资金

总额之比的同等比例兑付科技创新政策资金。

应该按要求填报阶段性运行情况报表、报告，
包括机构建设进展、取得成果、存在问题及建

设计划等。

02.项目承担单位

业务管理处室根据实际需要，对每个项目开展全方位、

动态化绩效评价，按照主要目标完成率，划分评价等级

（完成率达到85%及以上为优秀、70%及以上为合格，

70%以下为不合格），形成《综合绩效评价报告》。

01.市科技局
评价方式

贯彻落实《沈阳市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沈政发〔2021〕11号）配套实施细则系列解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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